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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概要》 
 

試題評析 
第一題：係以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為考點，原則上應以條文出發，將條文要件從實務與學說的角度出發討論

即可。 
第二題：題中兩小題是相連接的，第一小題應從學說與實務見解出發，分析監聽譯文在證據方法上的定位。接

著第二小題，依據第一題所得結論，自個別的調查程序與共通的調查程序說明應行的調查方式。 
第三題：應自本法第95條與第158條之2的規定著手，自條文內容與解釋為起點，另輔以學說上對於此二條文的

解讀加以細述，會使答題更為完整。 

第四題：本題涉及證據法中關於證明力部分補強法則的問題，可由自白的性質出發，說明其問題後與補強法則

連結，即可清楚說明本條要件的意旨。 

 

一、當證據取得係出於「同意搜索」時，應注意那些要件之審查？試敘述之。(25分) 

答： 
同意搜索係規定於本法第131條之1，以下將逐一檢視本條要件與審查內容： 
1.搜索之範圍－當事人同意與可搜索之範圍 

要判斷究竟是否為自願性同意前，我們要先決定：究竟該同意之範圍有多大？若非可同意之範圍，那麼縱然

自願性同意也是沒有用的。 
(1)同意搜索規定適用之範圍－是否限於住居處所之外 

我國法律規定或實務上，對於同意搜索規定的範圍並沒有限制的規定。惟學說上從令狀原則的角度出發，

認為應事先審查搜索之實質根據，藉由令狀明示客體與範圍，讓住居或隱私權的侵害降到最低限度。所以

涉及個人住居隱私權益者，即使當事人放棄，國家也無法取得侵入搜索的正當性基礎。 
承上述，學說上認為本條適用範圍應極其限縮，認為本條根本沒經過司法審查，只憑現場的同意等即可發動

搜索，是否出於自願充滿爭議，且實務也必然利用本條規避令狀原則之審查，試圖藉由說服當事人同意來進

行搜索。所以將適用範圍限縮在住居所外之盤查活動時，對於身體、衣服、隨身物件與交通工具之範圍內，

在明示且自願的同意下，方可為之。所以，對屋內住居隱私干預之搜索不適用本條之同意搜索。 
(2)第三人同意搜索－共同權限與表見權限 

學說上對於同意搜索下，可同意搜索之範圍大小，應考量之因素與實務大致相同，皆認為應依照當時事實

和環境、搜索之標的種類等，以客觀合理之標準判斷同意範圍有多大，而非用同意人或執法者之主觀判

斷。惟在實際案例中，有可能同意者為第三人，此時須討論共同權限與表見權限之問題： 
A.共同權限理論－被搜索物品、處所有支配管領權之第三人，得同意之。 

理由在於具有共同使用之控制權，因此可視為對自己使用之財產為搜索，此外也可從風險承擔的角度來

看，既然自願與他人共用，就必須承擔他人同意搜索之風險。舉例言之，夫妻之間即可能有共同權限存

在，因此丈夫的同意，即可使夫妻共用之睡房成為同意搜索之範圍。 
B.表現權限－用一般具合理警覺之人為標準，客觀判斷之 

指的是看起來有共同權限，實際上沒有。學說上認為此情形應依照當時的客觀狀態，若一般理性大眾皆

認為第三人為有同意權人，則該人之自願性同意範圍可為有效之同意搜索範圍，判斷上應注意不必用民

法觀點。 
2.明文要件：「自願性同意」之判斷標準 

如我們在總論時說過的，同意做為形式合法性控制的例外，必然成為實務方便的辦案途徑，且人民與國家間

不公平的實力差距，更容易使實務濫用同意方式規避令狀原則等合法性控制。因此，如何認定人民出於自願

性之同意，成為本條的核心問題。 
(1)綜合性判斷觀點 

我國實務見解認為判斷同意搜索之合法性：「…此所謂「自願性」同意，係指同意必須出於同意人之自

願，非出自於明示、暗示之強暴、脅迫。法院對於證據取得係出於同意搜索時，自應審查同意之人是否具

同意權限，有無將同意意旨記載於筆錄由受搜索人簽名或出具書面表明同意之旨，並應綜合一切情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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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同意之地點、徵求同意之方式是否自然而非具威脅性、同意者主觀意識之強弱、教育程度、智商、自

主之意志是否已為執行搜索之人所屈服等加以審酌，遇有被告抗辯其同意搜索非出於自願性同意時，更應

於理由詳述審查之結果，否則即有判決理由不備之違法。」 
(2)對受搜索人為拒絕接受同意搜索之告知義務 

學說上認為本要件過於簡單，且人民之真意難以確定，人民也難以掌握放棄之效果與欠缺對於權利內涵的

理解，偵察機關也容易藉此便宜行事。且綜合性判斷也過分抽象，因此開始討論是否須對受搜索人踐行拒

絕同意搜索權之告知義務。以「充分理解」同意意義與隱私權放棄為標準。 
此說認為，為了擔保同意的自願性，同意權人須要在充分理解的狀況下放棄憲法對其隱私權的保障與了解同

意的意義，而且需要在知道可以拒絕偵查機關的前提下表示同意，才屬於自願性的同意。所以，偵查機關必

須在同意前告知當事人其有拒絕接受同意搜索的權利。 
此外應注意，縱然踐行告知，仍應綜合考量搜索造成的權利侵害的性質、程度與必要性，藉此判斷有無相當

性，簡言之：同意不等於可恣意為之。實務上對於同意搜索之見解亦曾表示：「…因受搜索人欠缺搜索之認

識所致…」與「…俾受搜索人知悉搜索之意涵後所為之同意，始屬自願性同意…」，可見也認為偵查機關有

無告知使受搜索人知道得拒絕同意與同意內涵，也是自願性認定應審酌之情事。 
3.真意的確認－但書規定 

(1)原理： 
學說上皆認為應先踐行一定程序(如告知義務)始得主張其搜索處分為合法。另外也可以擬定書面之同意表

格，杜絕未來爭端，重點在於得具體明確的證明同意者的權利放棄是出於任意行為，方為有效(有效放棄

理論)。 
(2)從但書出發 

學說上有從本條但書規定：「但執行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錄。」認為為了確認當

事人之真意，若未製作但書之筆錄者，應推定當事人非自願同意，藉此做為控制的機制。 
 

【高分閱讀】 

1.路台大，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三回，P.103-107 

2.路律師，《刑事訴訟法精要》，初版，元照 

3.陳運財，《無令狀之搜索－評最高法院96年台上5184號判決》，法令月刊第60卷第12期，P.60-1853~60-

1854 

4.王兆鵬，《刑事訴訟法講義》，2008年版，元照，P.228~234 

 

二、警察依據監聽內容所作之監聽譯文屬於何種證據？對監聽譯文該如何調查，方為適法？(25分) 

答： 
1.對此問題最高法院於99年台上字第583號判決中，認為：「…監聽譯文，以顯示該監聽錄音內容，為學理上所

稱之派生證據，屬於文書證據之一種。若當事人已承認監聽譯文之內容屬實，或對於該譯文之內容並無爭

執，而法院復已就譯文踐行調查證據之程序，監聽譯文即與播放錄音有同等之價值，而有證據能力。」又最

高法院98年台上字第6832號判決中也提及：「司法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執行監聽取得之錄音，係以錄音設備

之機械作用，真實保存當時通訊之內容，如通訊一方為受監察人，司法警察在監聽中蒐集所得之通訊者對

話，若其通話本身即係被告進行犯罪中構成犯罪事實之部分內容，則依前開說明，自與所謂「審判外之陳

述」無涉，應不受傳聞法則之規範，當然具有證據能力。至司法警察依據監聽錄音結果予以翻譯而製作之監

聽(或稱通訊監察)譯文，屬於文書證據之一種，於被告或訴訟關係人對其譯文之真實性發生爭執或有所懷疑

時，法院固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5條之1第2項規定，以適當之設備，顯示該監聽錄音帶之聲音，以踐行調查

證據之程序，俾確認該錄音聲音是否為通訊者本人及其內容與監聽譯文之記載是否相符，或以傳喚相關通訊

者等方法為證據調查。」 
2.由此可知，我國實務對於監聽譯文採取將之視為非供述證據的立場而非文書證據。反之於學說上對此見解採

反對見解，認為應將其視為供述證據，不過由於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故應屬傳聞證據。 
3.承上述，若將監聽譯文視為非供述證據者，證據調查應採取文書調查方式來檢驗，該監聽譯文是否可作為裁

判依據，反之學說上主張視為傳聞者，則應依本法第159條之4加以檢驗是否屬於特信性文書，若肯定則可為

傳聞例外而可為裁判依據，惟監聽譯文多屬個案製作而無例行性與機械性，故應非屬傳聞例外，不可作為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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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依據。 
4.最後應注意者，若將該監聽譯文視為非供述證據而非以傳聞法則檢驗者，仍應注意將其以文書方式調查時，

學說上有認為此時仍可參考外國法，要求該文書製作者出庭接受對質詰問，以保障被告之權利。 

 

三、甲販賣毒品遭警方逮捕到案。於詢問之前，警方漏未告知甲有「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

意思而為陳述」之權利。於詢問中，警方追問甲販毒情節，甲均據實回答。試問，甲之供述內

容可否作為法院認定甲有罪之證據？(25分) 

答： 
1.本案中警方詢問應屬國家行為無疑，且甲被告地位業已形成。對此詢問因屬該程序階段第一次訊問，故應行

本法第95條的告知義務。以保障被告的聽審權利並使其知曉自身的處境。 
2.本題中警方詢問未行該告知義務，不論警方是否為故意或過失，本條重點在於被告任意性與不自證己罪不受

侵害。其法律效果為本法第158條之2第2項，應絕對排除該證據，不可作為裁判依據。 
3.又本條規定的目的在於保障被告陳述之任意性，故第二項設有但書規定之善意例外。係指被告陳述可舉證具

有任意性，此時可例外具有證據能力而不被排除。本案中，若警方可對甲陳述之任意性加以舉證，且該未告

知非屬蓄意，應可認有善意例外適用，可將該陳述作為裁判依據；反之若無法舉證時，基於預防被告任意性

受侵害之立法目的，應將該證據排除而不可作為裁判依據。 
 

【高分閱讀】 

1.路台大，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P.26-33 

2.路律師，《刑事訴訟法精要》，初版，來勝 

 

四、刑事訴訟法第一五六條第二項：「被告或共犯之自白，不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

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中之「其他必要之證據」意義為何？試敘述

之。(25分) 

答： 
一、其他必要證據背後的法理 

本規定為證明力層次的規定，本法係採自由心證主義，本條則屬此主義的限制，未免過去過分高估自白之

重要性狀況發生而訂立本條文。對此稱之為補強法則，須有足夠的補強證據方可使用被告自白作為裁判依

據。 

二、補強證據之內涵 
(一)補強證據的適格－被告自白不可作為自己自白的補強證據 

1.不論證據形式為何，只要本質上是被告自白，就不可以做為補強證據。 
2.被告動機對於判斷自白的可信度有其用處，但自白是否為真仍以補強證據為斷，動機不可完全主宰

自白的真實性。 
3.詳述細節本身不可以獨立證明自白可信度，必須有客觀上存在的非自白證據作為佐證，否則一切仍

應以補強證據為準。 
4.秘密暴露用來推論自白可信性的確有道理，但應避免秘密暴露是來自不正方式取得，這種不正方法

取得的假象秘密暴露應予排除，秘密暴露必須已有相關事證證明被告是犯人，才無須補強證據。 
5.共同被告的自白學說與實務皆認為不可與被告自白互為補強以認定被告有罪。若要使用，唯一的可

能在於被告自白已經得到其他非自白的證據的補強，此時再用共同被告自白作為非重點細節的對應

這是可以的。 
(二)補強對象 

1.對此學說上有認為犯罪事實可分為三個部份： 
(1)客觀面：行為、客體與結果等外在的事實； 
(2)主觀面：故意或過失等內心的狀態； 
(3)主體面：犯人與被告為同一人之事實。而補強部分則指涉客觀面(法益侵害事實＋侵害法益之行

為)。補強證據證明有客觀法益侵害事實存在(如：贓物的存在)及行為人用其行為侵害該法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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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人購買贓物)也須具備補強證據。不可以用被告自白加上客觀上存在客觀面就認為自白受補

強。另外此說依區分程序階段而有不同標準。 
2.另有說法認為： 

(1)程序階段不用區分 
不論公判庭的內外，公判庭內自白僅是受不正影響的可能性較低，但不排除其可能性。所以沒受

不正取供也不等於自白是真的，判斷標準不用區別。 
(2)犯人與被告為同一人難以與犯罪事實的客觀面分離 

主體面的問題其實跟客觀面是難以分離的。且主體面其實不是犯罪事實的一個獨立面向，而僅是

舉證的問題而已－舉證行為人確實在客觀上參與法益的侵害。結論上：補強證據應補強對象，必

須能在客觀上證明被告與犯人的同一。且這樣舉證並不會帶給檢方過高的負擔，因為補強證據的

目的就在於要證明被告確實有做某事－被告與犯人同一，且如此才可以打破實務過份依賴自白的

情形。 
(三)補強範圍－補強證據效力應擴及範圍多廣的犯罪主體？ 

可否用少數被告相關的補強證據，來推論所有的被告有罪令人懷疑，且即使允許也無法通過超越合理

懷疑的標準，也就是將檢方舉證超越合理懷疑的要求提前到補強證據判斷的階段，限制補強證據可以

補強的範圍。學說上有認為欠缺補強證據的被告，檢察官所提出的定罪證據只有被告自白與共同被告

的自白時，都無法作為將所有被告定罪的依據。 
(四)補強程度 

1.我國實務－相對說 
互為補強達到補強程度即可，單一補強證據本身不用達到一定心證程度的證明力。 

2.學說－絕對說 
為了避免實務過份依賴自白，應要求補強證據可以達到獨立證明被告罪行的程度(本身就能超越合理

懷疑)。至少須有相當程度的真實性方可與自白加以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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